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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資深大律師今日（八月三十日）在珠海出席第四

屆粵港澳大灣區企業法律服務論壇的開幕致辭全文： 

 

尊敬的陳廳長（廣東省司法廳廳長陳旭東）、黃市長（珠海市市長黃志豪）、

邱局長（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法務局代局長邱顯哲）、高會長（中華全國律師

協會會長高子程）、肖會長（廣東省律師協會會長肖勝方）、王教授（中國人

民大學一級教授王利明）、各位業界朋友： 

 

  大家早上好。非常感謝廣東省司法廳和廣東省律師協會的邀請，我非常榮

幸今天來到珠海，出席第四屆粵港澳大灣區企業法律服務論壇。 

 

  今天論壇的主題是「匯聚高質量的法律服務，助力國家新質生產力發

展」。企業法務負責人、律師及法律行業相關人士將圍繞人工智能對企業法務

和律師的挑戰與機遇、如何實現律師與企業法務的最強協作、涉外法治——出

海企業如何防範法律風險，以及多元糾紛化解機制等議題，進行深入研討與交

流。 

 

  我認為今天論壇的主題和內容非常合時，在上月舉行的二十屆三中全會，

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

（《決定》），《決定》中很多內容與今天論壇的主題和內容有密切關係。 

 

  首先，《決定》中兩次提及粵港澳大灣區。第一，在完善實施區域協調發

展戰略機制那一段，指出要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更好發揮高質量發展動力源作

用。第二，在優化區域開放布局方面，提及要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強化規

則銜接、機制對接。 

 

  其次，《決定》十分重視及強調法治在改革開放中扮演的角色，並清楚說

明兩者的關係。改革目標七個聚焦點之一，包含「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

體系更加完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達到更高水平」。改革原則六個堅持之

一，是「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在法治軌道上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做

到改革和法治相統一，重大改革於法有據，及時把改革成果上升為法律制

度」。《決定》第九部分「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獨立成章，第一

句便點出改革與法治的關係：「法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在這部分

內《決定》第 37 段內容，我覺得是重溫，是這樣說的：「加強涉外法治建

設。建立一體推進涉外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務、法治人才培養的

工作機制。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和法治實施體系，深化執法司法國際合作。

完善涉外民事法律關係中當事人依法約定管轄、選擇適用域外法等司法審判制



度。健全國際商事仲裁和調解制度，培育國際一流仲裁機構、律師事務所。積

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 

 

  香港有責任發揮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落實《決定》內與香港相

關的內容。香港國際化高水平的普通法制度正是其中一個獨特制度優勢。 

 

  在座各位很多是大灣區內的企業法務負責人、律師及法律行業相關人士，

大家都是站在法律服務的最前線；就如何有效按照《決定》提及的要求利用香

港普通法制度提供高質量的法律服務，我希望藉今天機會提出兩點意見。 

 

  第一，要用好香港普通法制度的優勢，前提是大家願意選擇用香港法律規

範合約方的權利義務，以及用香港的多元爭議解決機制（無論是訴訟、仲裁及

調解）。在草擬商貿、投資等合作等協議時，其中一個非常重要，但往往被人

忽略的條款，就是選擇用甚麼地區的法律作為適用法律，以及在那一個司法管

轄區處理爭議，在這方面作出正確選擇是風險管理極為關鍵的一環。企業法務

在企業如何作出這方面的選擇時，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內地企業當然一般十分自然可能會首先考慮選用內地法律及在內地處理爭

議。但當另一合約方是來自其他國家地區時，基於不同原因，對方可能不同

意。在這情況下，香港律政司的其中一個推動的政策，就是鼓勵內地企業優先

考慮選用香港法律以及香港的爭議解決服務。選擇用香港的法律和爭議解決服

務，除了可為內地企業提供高質量的法律保障，亦可以為香港法律工作者與內

地法律工作者的共同合作提供更多機遇，互惠互利，合作共贏。 

 

  不少內地企業屬於港資企業，我們積極爭取將「港資港法」和「港資港仲

裁」兩項措施的適用範圍擴展至大灣區內不同的城市。目前，「港資港法」措

施已容許在深圳市前海註冊的港資企業，在不具備涉外因素的情況下，可以選

擇以香港法律作為合同的適用法律；而「港資港仲裁」措施則容許在自由貿易

試驗區註冊的港資企業，選擇以香港作為仲裁地，而不會以不具備涉外因素為

理由認定相關仲裁協議無效。律政司正與內地部委積極推進盡快落實相關擴

展，期望很快可以與大家分享好消息。 

 

  第二，企業法務必須增強處理涉外法律的能力。我亦十分理解，要鼓勵大

家在適合的情況下，多些選擇用香港的法律服務，前提是要增加大家對香港法

律服務尤其是有關涉外法律方面的理解，從而進一步加強大家對香港法律服務

的信心。律政司正推動成立「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我們非常樂意配

合內地大灣區企業法務的需求，依託學院作為平台，為大家提供涉外法律的實

務培訓。在這方面，期待通過不同渠道包括廣東省律師協會等多聽你們的意

見，讓我們能設計及提供最配合你們需要的涉外法律培訓。 

 

  粵港澳大灣區的特色，好像剛才黃市長也提到，就是有「一國兩制三法



域」的特點，制度的差異當然產生不小的挑戰，但是我相信其實是帶來更多的

選擇、更多的機遇。三個法域怎樣能把我們「1+1+1」產生「大於 3」的效

果，是我們共同的挑戰。要面對這個挑戰，我相信我們必須加強相互的理解、

相互的學習、相互的合作。 

 

  通過像今天這樣的論壇，我相信我們是越來越接近目標。我非常高興今天

有香港大律師和香港律師的代表參與這個論壇。我也非常的激動，聽到今天的

論壇有超過 1 500 人登記參加，我聽說網上有大概 200 萬人也在收看。我覺得

我們應該以熱烈的掌聲，祝賀這次論壇成功舉辦。 

 

  我也剛剛聽到，過去首屆論壇是在廣州，然後在深圳、佛山，現在在珠海

舉行。剛才我跟幾位領導談到，我有一個想法，就是未來你們也可以考慮在香

港舉辦粵港澳大灣區企業法律服務論壇。我希望你們支持我的建議。 

 

  其實香港也非常積極舉辦相關的法律論壇，邀請大灣區的法律界朋友參

加。在今年的十一月四日至八日，香港將舉辦年度法律周，有些論壇的主題涉

及粵港澳大灣區的法律合作，稍後我將會向大家發出邀請。我期待十一月在香

港能跟大家見面。 

 

  最後，祝願這次論壇圓滿成功，謝謝。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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